
就欧洲联盟（欧盟）提出有关“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的关注，动议委员会审议阶段
修正案（修正案）

- 投资基金及其他根据香港《税务条例》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实体将不会被视为“豁除实体” ，并

受 “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约束。新修正为，实体进行获利活动而获得或附带《税务条例》税收

优惠措施下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不纳入“指明外地收入的范围”，不会被“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

约束。

政府于2022年11月2日向立法会提交实施《2022 年税务（修订）（指明外地收入征税）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及
后，政府收到欧盟的答复。欧盟不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将符合“豁除实体”的跨国企业实体排除在“建议
优化的FSIE机制”外。欧盟认为笼统地把某类实体豁除，会比较容易导致滥用，并会削弱要求收取外地被动收入的跨
国企业实体须符合经济实质要求的预期效果。欧盟亦指出它们从未接受其他税务管辖区在其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订定
此类豁除。

本简报总结了政府最近提交的修正案，以回应欧盟的关注1。

1. 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可从以下链接获取: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bc/bc06/papers/bc0620221111cb1-76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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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税务优惠措施的纳税人包括：专业再保险人、专属自保保险人、指明保险人及持牌保险经纪公司、企业财资中心、飞机出租商及飞机租赁管理商、船舶出租商及船舶
租赁管理商、船舶管理商、船舶代理商及船舶经纪商以及投资经理的附带权益。

3. "豁免款项 "的定义包括任何在香港注册的船舶（即悬挂香港旗帜）从香港出海的货物运输（即从香港提货并前往国际水域），而相关纳税人已符合指定的实质活动要求。

4. 跨国企业实体最初的定义为该人是某跨国企业集团或其中的实体，或该人代表某跨国企业集团或其中的实体行事；及该人并非豁除实体。

背景介绍

在为期四周的咨询过程中，政府收到来自不同持份者对于

拟议“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的意见。持份者认为，政府

应参照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颁布的《全球反

税基侵蚀规则》所载有关“豁除实体”的定义，把若干纳

税人从机制中豁除。政府同意持份者的意见，并将相关的

条款纳入了《条例草案》。

根据《条例草案》，即便跨国企业实体于香港从事行业、

专业或业务，但如符合“豁除实体”的条件，该跨国企业

实体将不会受“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约束。

“豁除实体”在拟议《条例草案》的第15I节中被定义为：

(a) 政府实体；

(b) 国际组织；

(c) 非营利性组织；

(d) 退休基金；

(e) 属最终母实体的投资基金；

(f) 属最终母实体的房地产投资工具；

(g) 保险投资实体；

(h) 符合香港税务优惠措施的实体2；

(i) 赚取免征税"豁免款项"的船舶拥有人3。

除了上文提及的前六类的“豁除实体”与《全球反税基侵

蚀规则》中列出的相同，《条例草案》也扩大了“豁除实

体”的范围，并包含其他享受香港税务优惠措施的实体及

保险投资实体。

政府认为，享受香港税务优惠措施的实体的实质性活动要

求与“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的经济实质活动大致重迭，

因此把该实体包含在“豁除实体”的范围。此外，政府把

保险投资实体归于 “豁除实体”的原因可能是保险实体会

在香港进行受监管的金融活动。

欧盟的意见及考虑

然而，欧盟不同意《条例草案》采用“豁除实体”。其中，

欧盟表达了以下意见和考虑：

► 欧盟的忧虑是，把受税务优惠措施涵盖的纳税人视为

机制下的“豁除实体”会出现异常的情况。纳税人只

要受惠于税务优惠措施，便毋须符合经济实质要求，

也可就其所有外地利息、股息及处置收益申请税务豁

免，即使该收入与纳税人所进行的受该税务优惠措施

涵盖的获利活动没有关连。这亦会使纳税人毋须遵从

关联法，也可就其知识产权收入申请税务豁免。这结

果与欧盟的要求相违背。

► 鉴于机制的涵盖范围宜尽量宽广，欧盟不同意机制采

纳“豁除实体”。再者，经合组织公布的《全球反税

基侵蚀规则》不应完全用作欧盟制订外地收入豁免征

税机制标准的指标。笼统地把某类实体豁除，尤其是

在与投资实体有关的情况下，较容易导致滥用。

► 欧盟认为参照《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而制订“豁除

实体”的定义会削弱要求收取外地被动收入的跨国企

业实体须符合经济实质要求的预期效果。欧盟亦指出

它们从未接受其他税务管辖区在其外地收入豁免征税

机制订定此类豁除。

为了回应欧盟的意见和考虑，政府于2022年11月10日对

《条例草案》提出了一套修正案。

《条例草案》的修正案

该法案的一套修正案包括：

► 删除拟议的第15I条定义“豁除实体”的的条文，并对

拟议的第15H条中“跨国企业实体”的定义做出相应

调整4。

► 修订《条例草案》第 15H 条“指明外地收入”的定義，

使得自于或附带于产生免税或在基金免税制度或其他

上述税务优惠措施下应评税利润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

入（即利息、股息和处置收益）不纳入“指明外地收

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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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豁除实体”的定义所产生的影响

受惠于税务优惠措施的实体

受惠于税务优惠措施实体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若非得自于或附带于现时《税务条例》税务优惠措施的获利活动，则须

符合经济实质要求或参股免税机制，其在香港收取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才可获税务豁免。

希望香港税务局即将发布的行政指引会详细说明：(i) 在怎样的预想情况下，受惠于税务优惠措施的实体在进行《税务条

例》税务优惠措施下的活动时，本应产生在岸收入变为产生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以及 (ii) 说明构成附带于受惠现时《税

务条例》税务优惠措施下获取在岸收入活动而产生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

投资基金

一般来说，根据适用的会计准则，大部分投资基金毋须准备综合财务报表。因此，大部分投资基金不构成《条例草案》中

拟议下所界定的“跨国企业实体”，因此它们不受“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涵盖。

至于需要准备综合财务报表的投资基金，它们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可根据《税务条例》及《条例草案》的其他条文获豁

免征税：

(a) 向公众发售的基金不但包括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认可在香港公开发售的基金，亦包括毋须证监会

认可，但须在其他税务管辖区符合可接受的规管制度下所订定规定的基金。这些基金现时根据《税务条例》第

26A(1A)条获豁免缴付利得税。

(b)至于私募基金，根据上文所述，其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根据《条例草案》拟议第 15H 条下经修订的“指明外地收入”

的定义，或可从机制中豁除。

豁除机制不会区分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是得自符合资格交易还是附带交易。换句话说，只要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得自

或附带于根据《税务条例》第20AC、20ACA、20AN或20AO条获豁免征税的基金，来自这些免税活动的收入将不受

“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约束，也不受上述基金豁免条款下附带交易不可超过交易总额5%的约束。

投资基金如被视作机制下的跨国企业实体，上述的豁免皆不适用，基金如能够符合“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下经济实质

要求或持股免税条件，其在香港收取的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仍可获豁免征税。

税务局会以务实方式，向这些基金施行经济实质要求。在断定基金是否符合经济实质要求时，税务局会彻底审视有关基金

的所有事实和情况，包括基金经理在香港进行的活动，而不为其业务开支及所管理的资产设门槛。

税务局进一步表示，如某基金在香港设立投资平台，以作收购、处置和管理投资之用，而该等活动主要是由基金经理或基

金行政人员在香港进行的，则该基金会视作已符合经济实质要求。只适用于投资基金的经济实质要求将会发布。

其他实体

► 对于其他相近于基金的实体，如退休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工具，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它们可根据上述适用于投

资基金的豁免条件获豁免。

► 保险投资实体本质上不是一个投资基金，所以不受为基金而设的优惠待遇所涵盖。它是由保险公司全资拥有，为保险

或年金合约的负债而成立的投资实体。在删除“豁除实体”的定义以后，保险投资实体将受“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

约束。如保险投资实体符合跨国集团实体的定义，并在香港进行行业、专业或业务，则需要符合经济实质要求或持股

免税条件，才可就外地非知识产权收入获豁免征税。

► 其他实体，如政府实体、国际组织、非营利组织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它们 (i) 很可能没有在香港进行行业、专业或业务，

不受“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约束；或 (ii) 根据《税务条例》第 87 及 88 条或《国际组织（特权及豁免权）条例》第

558 章的附属法例，获豁免征税。

如想进一步了解修正案的影响，请联系您的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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